《玉林市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实施办法》政策解读

为规范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行为，结合我市实际，开展制定《玉林市城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接收管理实施办法》（以下简称《移交管理办法》），现对《移交管理办法》作如下解读：

一、制定背景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市政公用设施工程投资和建设已经由过去的政府投资，市住房城乡建设部门或市城市管理监督部门组织建设的单一模式，转变成由政府投资或社会资本通过融资投资建设后再移交地方主管部门管理的多元模式。市政公用设施工程投资建设主体的多元化日益呈现，带动了我市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发展，但同时也出现了移交管理不规范、安全责任不清晰等问题。为规范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行为，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了《移交管理办法》。

二、制定的依据

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城市道路管理条例》《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市政公用设施移交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等规定制定了《移交管理办法》。
三、主要内容

《移交管理办法》共计十七条。第一至五条明确了办法的必要性和制定的依据、对办法的适用范围、市政公用设施工程涵盖的范围及各部门职责分工进行了界定；第六至十二条对工程规划设计及建设要求、竣工验收要求、移交接管要求及具体流程、移交监管责任进行了规定；第十三至第十七条对移交争议解决办法、移交期限和超过移交期限的移交程序、办法的实施日期、解释部门进行了明确。

四、主要亮点

（一）明确职能职责。明确城市管理监督部门为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竣工移交申请的接收单位，并负责通知专业管护单位参与移交验收，避免移交责任不清晰。

（二）规范业务流程。规范了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的移交管理活动，明确建设单位、专业管护单位等各方在移交工作中的权利与义务，规范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移交的内容、程序和要求，确保市政公用设施工程从建设到移交再到管护各环节有效衔接，实现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安全闭合管理、有效监控。

（三）完善监管机制。严格执行市政公用设施工程项目质量保修制度。已接收管护但保修期未满的市政公用设施工程,出现质量问题的，由城市管理监督部门书面通知相关责任单位负责整改。相关责任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或者拖延履行保修义务的，由城市管理监督部门依据相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处。质量保修期内因质量缺陷造成的损失，由相关责任单位承担赔偿责任。

（四）明确争议解决办法。明确了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移交中发生争议的解决办法。建设单位和城市管理监督部门在市政公用设施工程移交中存在争议的，应当先行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建设单位申请相关部门进行协调。经协调仍未解决的，由建设单位、城市管理监督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决定。

